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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第4季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4年12月29日 

一、委員組成                                                                  

主席：辛年豐召集人 

出席委員：朱惠英委員、陳慈幸委員、楊淯順委員 

列席人員：秘書李青森、戒護科長黃學益、衛生科長鍾淑君、教化科長黃峻強、教誨師楊凱雯、心理師游凱勛、藥師許珈綺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會議召開日期：114年12月29日(星期一)下午2時0分 

(二)視察計畫或本季視察重點 

本次會議主要視察重點置於收容人藥品管制、自殺防治與修復式司法推行現況，本委員會邀請衛生科、戒護科與教化科針對該主

題以簡報方式說明，俾使委員了解該監對於相關業務的辦理情形，並提供建議於該監，期待後續有更為完善之規劃。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監所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 

(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收容人藥品管制現

況 

(一)衛生科報告說明監內依循管制藥品之管制及管理辦法施行現況、戒護科報

告說明監內發藥程序七步驟與紀錄查考之管理施行現況。 

(二)委員提問與意見： 

1.請進一步說明藥品銷毀程序。 

建請持續關注先前信件投書

所提到助眠藥品被收容人屯

積而衍伸藥量危害以及操控

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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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說明藥品銷毀時會同政風單位之緣由。 

承辦代表回應委員提問： 

1. 藥品尊重收容人意願留用最多三個月就銷毀。 

2. 會同政風單位是見證過程之適當性。 

自殺防治推行現況 (一)教化科報告說明自殺防治業務推行現況。 

(二)委員提問與意見： 

1.相關課程講者來源為何？ 

2.處遇過程是否留下質性資料？ 

承辦代表回應委員提問： 

1. 自殺防治講課皆由監內專業人員擔任講師。 

2. 處遇過後都會在獄政系統登載。 

3. 委員建議相關資源會參酌引入。 

衛服部與民間心理專業相關

單位今年有推展心理健康急

救訓練，建議可引入資源供

監內訓練所用。 

修復式司法推行現

況 

(一)教化科報告說明修復式司法業務推行現況。 

(二)委員提問與意見： 

1.案例之中的賠償金額是由哪一方所提出？ 

2.是否可以視訊進行修復會議？ 

承辦代表回應委員提問： 

1. 是由一方依照自身意願對自己造成對方身心以及物品損害實際狀況來提

出。 

2. 視訊進行方面可進一步評估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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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議案 (一) 委員提問：現行收容人金錢使用相關規範之下，收容人是否可能為避免金

錢被扣走而自己限制保管金不超過某一額度？ 

監方綜合回應委員提問： 

確實若有強制執行者會在一定額度過後受到強制執行扣走用作補償被害人等法

定用途，惟近期普發一萬元依照規定並不會強制扣走而能由收容人自行運用或

有人已寄回給家人。 

 

 

四、 外部視察意見箱： 

(一) 本季經辛委員、陳委員、楊委員於今日開啟收容人外部視察信箱獲收容人陳情案2件，內容講述兩位不同

收容人分別關切所屬不同單位人際互動與視同作業人員處事原則，委員們商議後建請監方先依處理程序進行了

解，於次回再議。惟其中一員提及保密其身分之需求，請監方予以保障。 

五、下季視察時間及重點： 

(一) 下一季會議時間需經委員商議後訂定。 

(二) 視察重點： 

1. 本季新增陳情案 2件之處理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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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含解除追蹤、解除追蹤持續辦理、繼續追蹤等，此部分內容由機關提供，由外部視察

小組視需要放入)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09 

至 

11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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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均已解除列管  □繼續列管 

▓解除追蹤 

114 3 建立醫療端與監方教輔及心

社人員互相配合之合作機

制，醫療端可將收容人遭遇

之困境轉介監方處理，監方

再將處理情形以書面方式

(可先口頭告知再補書面紀

錄)轉知醫療人員知悉，以

提供收容人更好的醫療及相

關處遇。 

醫療人員於診間發現有情緒或生活適應上等問題的個案時，可向衛

生科索取「心社人員轉介單」填寫，交由衛生科當日轉介教化科心

社人員進行處遇，心社人員處遇後紀錄回覆衛生科，由衛生科轉知

醫療人員知悉參考。 

註:「心社人員轉介單」與「收容人轉介心社人員流程圖」如附件供

參，前揭2份表單若有修改，以最新版本為主。 

□繼續列管 

▓解除追蹤 

七、附件(如會議紀錄、詢問紀錄、函件等等…) 

(一) 附件 1-114 第 4季雲林第二監獄外部視察會議簡報。 



戒護科



藥物管理之重要性暨實施程序:

 助於收容人確實依醫囑服用
藥物，提升療程效益。

 避免收容人不按醫囑服藥，
囤積藥物，造成醫療資源之
浪費。

 杜絕收容人私藏藥物形成地
下經濟之次文化流通。

 防治因收容人不當使用藥物，
影響自身健康，進而衍伸病
情加劇或死亡之戒護風險。

 落實眼同服藥實施程序如左
列步驟。

步驟一

•工場發放每人1個藥杯

•收容人帶入舍房(毀損由工場或舍房補發)
步驟二

•值勤主管宣布發藥

步驟三

•收容人聽聞發藥備妥個人藥杯及開水

步驟四

•主管唱號

•收容人將藥杯抵住圓形發藥口
步驟五

•主管核對收容人身分並將藥包撕開倒入藥杯

步驟六

•收容人於主管面前搭配開水服藥

步驟七

•收容人張口由值勤主管檢查是否確實吞服



藥物管理之記錄與查考:

 為提升管理之效能，設置
「收容人服藥紀錄簿」(如左
一)，詳實記載每日服用藥物
之收容人呼號、疾病名稱及
服用藥物數量等必要資訊，
裨益值勤人員依循發藥，並
得於發藥前檢視藥物數量等
是否正確。

 為有效處理因醫囑變更或逾
期等原因之藥品，設置收容
人「藥品報廢登記簿」(如左
二)，詳實紀錄報廢藥品之名
稱、報廢原因、收容人呼號
及姓名等必要資訊，俾利控
管報廢藥物，避免藏匿囤積
情事發生。

 為免爭議，上揭紀錄助於邇
後發生疑義時得以調閱釐清
事實，保障雙方權益。



自殺防治業務報告 114年第4季

外部視察小組會議



辦理依據一

中華民國110年12月20日法務部
矯正署法矯署教字第
11003024700號函頒

「矯正機關收容人自殺防治處遇
計畫2.0」。



辦理依據二

每月報署資料：獄政系統>
自殺防治處遇需填報項目。



處遇課程內容

依「矯正機關收容人自殺防治處遇計畫2.0」三級預防層級擬訂處遇課程



初級預防處遇課程 (對象：全體收容人)

1.心理衛生講座場次：(人事室、衛生科、戒護科、教化科主辦)

A.機關所有同仁：

由人事室安排每半年一次「自殺防治講座」，課程內容包括自殺守門人之觀念建立、
培養適時關懷與即時轉介之態度，以提升所有同仁對於自殺風險收容人之風險敏感度。

B.戒護管理人員：

由戒護科辦理，於常年教育上下半年各安排一場「自殺防治心理衛生講座」。

C.收容人部分：

a.由衛生科主辦，於收容人新收調查或候診期間實施心理衛生講座。

b.教化科於工場播放自殺防治宣導影片，並張貼衛教單張於公布欄，以強化收容人相關
認知。



初級預防處遇課程 (對象：全體收容人)

2.幸福捕手~~收容人自殺防治守門員訓練：(教化科主辦)

A.對象/目的：由本監各場舍推派1-2名收容人參加訓練，培養成為場舍自殺防治守門員，
扮演「關懷、支持」角色，協助場舍主管適時關懷自殺風險收容人。

B.為發揮守門員效能，請場舍推派一年內不會出監且具熱心服務特質之收容人。

C.課程內容：

生命教育課程(自殺防治相關議題)、壓力調適及問題適應技巧、自殺防治現況策略與
資源(含防範自殺機制、認識自殺相關影響因子、防止再自殺之資源轉介)、自殺防治
相關法令及綱領、自殺防治守門人之基本素養、自殺風險評估(含辨識高風險對象及徵
象、量表應用)、自殺行為之預防及危機處理技巧，並結合自殺防治守門人模擬訓練與
實務經驗分享，共計12小時，6堂小團體課程。



二級預防處遇課程
1.對象：列管自殺防治二級之收容人

(1)新收者、潛在風險者以簡式健康量表(BSRS-5)初篩，初篩分數達10分以上(或自殺意念1分以上)
者，再以病人健康問卷(PHQ-9)複篩，複篩分數達15分以上者

(2)教輔小組認為有需要者。

以上兩類轉介專業輔導人員晤談或以其他專業量表施測後，提評估會議審議結果為「未達高風險」

2.實行方式：考量二級預防以上個案多存在多重議題，個別性或複雜性較高，故以個別輔導為主

(1)教區教誨師輔導：針對二級預防個案每月至少輔導一次。建置輔導紀錄專卷並持續關懷追蹤。

(2)場舍主管晤談：針對二級預防個案每月至少晤談一次。建置輔導紀錄及持續關懷追蹤。

(3)志工認輔：視量能結合教誨志工或社會志工進行個案認輔

(4)心社專業人員輔導：視個案需求不定期安排。



三級預防處遇課程
1.對象：列管自殺防治三級之收容人

(1) 新收者、潛在風險者以簡式健康量表(BSRS-5)初篩，初篩分數達10分以上(或自殺意念1分
以上)者，再以病人健康問卷(PHQ-9)複篩，複篩分數達15分以上者。

(2)教輔小組認為有需要者。

以上兩類轉介專業輔導人員晤談或以其他專業量表施測後，提評估會議審議結果為「達高風險」

(3)自殺未遂者。

2.實行方式：考量二級預防以上個案多存在多重議題，個別性或複雜性較高，故以個別輔導為主

(1)教區教誨師輔導：針對三級預防個案每月至少輔導兩次。建置輔導紀錄專卷並持續關懷追蹤。

(2)場舍主管晤談：針對三級預防個案每月至少晤談兩次。建置輔導紀錄及持續關懷追蹤。

(3)志工認輔：視量能結合教誨志工或社會志工進行個案認輔

(4)心社專業人員輔導：針對三級預防個案每月至少輔導兩次。



114年辦理現況



初級預防處遇課程
幸福捕手~~收容人自殺防治守門員訓練

壓力調適及問題適應技巧
自殺防治現況策略與資源(含防範自殺機
制、認識自殺相關影響因子、防止再自殺
之資源轉介)
自殺防治相關法令及綱領
自殺防治守門人之基本素養
自殺風險評估(含辨識高風險對象及徵象、
量表應用)
自殺行為之預防及危機處理技巧
自殺防治守門人模擬訓練與實務經驗分享



二、三級預防處遇課程
1.以專卷列檔，落實個案管理與業務控管，
每月提報監務會議審議。

114年12月本監自殺防治收容人列管情形:
共107名(二級104名，三級3名)



二、三級預防處遇課程
2.每月具體作為調查表如圖



雲林第二監獄

修復式司法之辦理情形

報告人：楊凱雯



報告內容

• 一、修復式系統性教育訓練

• (一)承辦人楊凱雯教誨師於114/11/4參加法務部矯正署主辦

｢修復式司法教育訓練班第4期｣。

• (二) 114年3月3日人事室辦理公務人員數位學習課程「衝突

處理及修復對話」參加人數335人。



報告內容

• 二、收容人修復式系統性教育課程

• (一)初階宣導:由本科製發課程素材由教區教誨師宣導，且

於各場舍公告，維持於各場舍公布欄置放本月及前月之課程

素材供閱覽，例如本監至114年11月共宣導158次，共13167

人次。

• (二)藝文、教育課程114年7月收容人文康活動「修復式司法

手翻動畫比賽」，共計24個單位136名收容人報名參加。



報告內容

•收容人修復式系統性教育課程

• (三)進階課程:邀請修復促進者等相關專家學者，辦理修復

課程

1. 114年度第1期修復式司法進階團體，每次上課時間為2小

時，8月共上課4次，學員8名。



報告內容



報告內容

•收容人修復式系統性教育課程

• (三)進階課程:邀請修復促進者等相關專家學者，辦理修復

課程

• 2.邀請修復式司法促進者許啟松、劉甯珠至本監為場舍收

容人演講修復式司法課程，每次演講時間為2小時。 7月上

課5次，8月上課3次、11月上課1次。



報告內容



報告內容

• 三、｢修復式司法｣之執行

• (一)司法案件:

• 114年度申請1件:如附件1；進度已發函給基隆地檢詢問被害人資

訊，如附件2。

附件1-參加修復式司法方案申請表.pdf
附件2-11412007630函.pdf

